
都市現代人口密集都市化下的住宅型態逐

漸改變，尤其從農業社會的單一所有權的房

地到區分所有權的公寓大廈，住戶之間的權

利義務關係藉由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後，

逐漸的建構起一套系統。據此，公寓大廈管

理條例自民國84年制定後，原本以個人權利

義務關係為架構的物權法逐漸團體化以及社

會化，接續著民法物權篇關於區分所有建物

相關條文增訂後，我國的集體住宅法制始開

始建立起一定基準。

然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迄今，其雖然解釋與

理論甚多，然條文結構本身因為已經事隔近

30年，近年來，除了針對強制成立管理委員

會的規定增訂條文，其餘猶來已久的爭議個

案，僅能靠法院見解或主管機關行政函令加

以補充，例如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

3058號民事判決：「關於規約繼受問題，末

按98年7月23日修正施行之民法第799條之1

第4項規定：區分所有人間依規約所生之權利

義務，繼受人應受拘束；其依其他約定所生

之權利義務，特定繼受人對於約定之內容明

知或可得而知者，亦同。其立法理由係因區

分所有人及其繼受人就規約所生之權利義

務，依團體法法理，無論知悉或同意與否，

均應受其拘束，方足以維持區分所有人間所

形成團體秩序之安定」，但所謂團體法理究

竟為何？實際上甚為空泛。就此部分議題，

實務上較常出現的是法定停車位而無單獨權

狀的使用權權能繼受，古振暉法官於此次投

稿文章中，即有針對法定停車位的使用權移

轉與繼受，提出論述：「法定停車位使用權

之約定既為區分所有權人間對於法定停車空

間以分管或規約定之，約定效力原僅存在於

區分所有權人間，與物權具有對世效力不

同。且達成分管之合意後，權利人對其餘區

分所有權人取得請求履行協議分管之請求

權，與物權係直接支配特定物之利益之權利

性質不同。」；此外，古法官指出，近代物

權法係以交換價值為獨佔支配，物的利用價

值僅具有從屬性的意義，確立法定停車位使

用權之主、客體及內容之單一、明確化，以

消弭紛爭，應為改革制度之起點。而陳重見

教授，亦針對供公用約定部分，若規約未為

約定時，是否對於第三人有所效力，從債權

物權化與契約目的的思考，結論上將其類型

化，如屬專有部分約定供共用者，於公寓大

廈管理條例2003年12月31日修正施行前，應

將民法第799之1第4項後段引為法理以資適

用；至於非專有部分約定供公用者，最高法

院有越來越多見解係採「債權對抗第三人效

力」與「限制第三人行使權利」併用之審查

模式，最後在不當得利調整供公用者與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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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人彼此間之關係，認為就其類型言，「第

三人受占有法效拘束但債權約定無永久無償

使用之合意」是否屬於獨立之類型，及由契

約法理所導出之「第三人雖受占有法效拘束

但使用人逸出約定範圍」類型之明確化，均

有再進一思考之發展空間」。筆者認為，使

用權的價值定位隨著時代演變，在近十年

來，地上權住宅開發以及包租代管法制的興

盛，使用權的價值逐漸與所有權獨佔的重要

性，不相伯仲。從而若以物的利用價值文主

要目的的交易關係，是否應提升至有相當於

物權公示原則的程度，甚至在繼受範圍上，

某程度可能亦有契約債之相對性突破的色彩

存在，如何兼顧原則與例外的利益衡量並加

以具體法制化的課題，值得吾輩深思。

鑒於我國區分所有建物老化的標的越來越

多，在都市更新以及危險老屋整建維護條例

之外；我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雖然設有公共

基金之規定，惟法律並未將管理費與公共積

基金嚴格區分，導致實務見解常將「公共基

金」與「管理費」混為一談，學說見解亦不

一致，尤其，一般公寓大廈大都沒有透過區

分所有權人會議(下稱區權會)決議定額或定

期繳納公共基金之慣例，一旦建築物壽命將

屆末期，面臨重建需要龐大經費支應時，將

無以為繼，據此，林旺根教授乃援引日本法

關於修繕積立金制度，試圖提出比較法上的

立論基礎，供我國目前明顯不足的管理法

制，提供未來立法方向的指引。我國目前除

僅規定起造人提撥一年內管理維護經費撥充

外，其餘尚乏任何具體作為；關於維護、修

繕與管理事項（如訂定可能包括耐震補強計

畫之長期修繕計畫，以及區全人未盡適當修

繕維護之義務，應定期負擔公共基金等規

定），僅於規約中之訂定與修正，林教授提

出應以明確法律作為規範。筆者肯定實務見

解混淆公共基金與管理費用的範圍，而我國

建築物老化及耐震程度，隨著時間，將從私

人間的管理維護，衍生成估共安全的公益

性，吾人亦可探討深思的是最高法院常常所

說的團體法法理，是否蘊含著社會法而具有

一定程度公益性的性質；亦即團體法為該公

寓大廈法制建構的基礎，但當該團體達到某

程度規模而會間接影響到除了該團體以外的

個人利害關係時，現行法律顯然可以介入具

體化加以管制，而形成私人團體間規約契約

自由原則之例外；實然面而言，我國公寓大

廈目前面臨的困境並非不能管制，而是管制

失能！

最後，黃健彰教授以最高行政法院103年9

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為評析對

象，就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的報備、備查與

不予備查在行政法上的區辨。該論文中指

出：「雖然現行法下，私權行為以主管機關

的行為為生效要件者，不乏其例。不過，就

「管理委員會的成立」此一私權行為僅採報

備制，應係慮及如採核准制（以主管機關的

核准為要件），將延後管理委員會成立與執

行職務的時點，對其執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決議事項及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工作（本條例

第3條第9款、第36條）有所不利，而不利於

達成本條例第1條第1項與前述自治條例第1條

揭示的「加強公寓大廈之管理，提昇居住品

質、（公共）安全」等立法目的。從而肯認該

行政法院決議認為「管理委員會的成立屬於

私法行為，備查與否，並不影響管理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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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法成立」的妥適性。該文從公寓大廈管

理條例第1條第1項與相關自治條例揭示「加

強公寓大廈之管理維護，提昇居住品質、

（公共）安全」之立法目的，認為主管機關

「於必要時得採行其他監督方法之行政管理

措施」，應非「為了監督、行政管理，而監

督、行政管理」，而是「為了加強公寓大廈

之管理『維護』，『提昇居住品質、（公共）

安全』」，亦即報備係為使主管機關（甚至

包含受理報備機關副知的機關）知悉，俾便

於必要時得即時而適切地採行其他監督方法

之行政管理措施，其最終目的至少是保護區

分所有權人與住戶，甚至主管機關（以及受

理報備機關副知的機關）對於公共安全等事

項的監督，保護的對象可能包含社會大眾，

無論管理委員會是依本條例或前述自治條例

而報備均然，均應認為管理委員會成立後，

有報備義務」；並提出行政機關之備查實質

上亦是確認「如管理委員會合法成立，則管

理委員會的報備義務因履行而消滅」，而不

予備查實質上亦是確認「如管理委員會合法

成立，則管理委員會的報備義務尚未因履行

而消滅」，故備查與不予備查均為行政處

分。而該文對於行政法院決議此部分之見解

提出反對意見。該論文探討的報備，僅指成

立管理委員會的報備。筆者認為可更深入思

考的是，如將管理委員會的其他報備事項亦

納入探討，所謂管理委員會的報備義務性

質，是持續性義務或是一時性義務，其範疇

為何。誠如該文中所述：「除上開規定（強

制成立管理委員會之報備義務）以外，本條

例與相關自治條例均無「未報備而處罰鍰」

的規定」。則除了法定的報備義務外，是否

有衍生的附隨性報備義務？亦值得探究。

雖然立法院有針對諸多現代住宅議題的公

寓大廈法規草案，例如：寵物飼育、電動車

充電樁設置等等，但似乎並未有體系性的全

盤檢討，本次專題從公寓大廈的各章節重要

議題切入，不僅有專屬於民事法的論述，諸

多文章亦涉及到行政法領域的議題論述，公

私法交錯近幾年來向來為學說理論與實務見

解所關注，彼此之間的界線越來越模糊。本

期期刊透過學理與實務見解的分析，將可讓

諸位讀者從個案案例中有不同面向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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